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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明欠小胖100万元， 为担保小明还本付

息， 小明以价值90万元的房子设定抵押担保，

小莉为债务履行提供保证， 但未约定如何承担

担保责任。后因小明迟迟没还钱，小胖要求小莉

承担100万元的债务，小莉拒绝履行。 小胖告到

法院，要求小莉承担担保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 小胖应首先就小明抵押的

房子实现债权，如有不足部分，小莉在不足部分

内承担担保责任，小莉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

小明追偿。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28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8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 176 条、

194条、218条

●风险提示

为他人担保债务的履行，应在合

同中明确约定担保的范围、顺序以

及担保人之间追偿的顺序与份额

比例，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

能带来法律风险。

●法条依据

混合共同担保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潘杰二，上海一中院执

行局法官助理，复旦大学法

学院法律硕士（法学）。爱好

读书、书法。

本案中为什么法院让小胖先就小明抵押的

房子实现债权，不足部分再让小莉承担？

混合共同担保是对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

有抵押、质押担保的情况，也就是人的担保与物

的担保混合。为了降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风险、

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同时为了平衡担保人

之间的利益关

系，确立人保和

物保之间共同

分担责任的平

等地位，防止担

保责任完全由

一方承担而有

失公平。

买房又送车 未料小娇妻婚后变脸
宝山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所赠宝马车应返还

混合共同担保的法律处理规则：

1、约定优先。 债务人、担保人可以与债权

人约定承担担保责任的顺序与范围， 有约定的

以约定为准。

2、未约定的情况下，（1）债务人提供物的

担保的， 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

保实现债权， 不足部分再让第三人承担担保责

任。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进行

追偿。（2）债务人未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请

求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既无顺序上的限制，也

无数额上的限制。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

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同时对于担保人内部，承担

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有权依照内部份额比例向

其他担保人进行追偿。

小胖应先对小明的房子行使抵押权， 再请

求第三人小莉承担担保责任， 小莉有权不对小

明房子抵押的 90 万元承担担保责任， 只承担

10万元，小莉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小明追偿。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五旬男子宫某恋上妙龄女，

又送车又买房， 谁知领证后， 女方却变了

脸， 不仅拒绝一起还房贷， 还不再与新婚

丈夫见面， 甚至将他“拉黑”。 宫某无奈，

将新婚妻子告上法庭， 要求离婚并返还婚

前送出的一辆宝马车。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法院审结此案， 判决双方离婚， 女方返还

给男方宝马车。

结识4个月结婚 送房又送车

2016 年 2 月， 宫某通过某相亲网站

和 20 多岁的女子鲁某相识。 相识之初，

鲁某对宫某甜言蜜语， 令与前妻离婚十余

年的宫某感觉找到了“第二春”。 更令宫

某感动的是， 鲁某在聊天中主动提出让宫

某与家人见面， 尽快商谈登记结婚事宜。

为了早日与鲁某结婚， 并让鲁某家人

感受到自己的诚意， 宫某为鲁某购置了一

辆价值近 30 万元的沪牌宝马汽车， 还支付

110 余万元首付款购买了一套房屋， 产权人

登记为双方共有。 同年 6月， 宫某如愿与仅

认识 4个月的鲁某登记结婚。

但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并没有降临。 婚

后， 夫妻两人并未共同生活， 办完购房手续

后， 鲁某对新婚丈夫的态度突然转变， 先是

拒绝用她的公积金还房贷，之后又以出差、加

班等理由拒绝与宫某见面， 而之前信誓旦旦

约定的见家人、谈婚宴等事项更是彻底回避，

甚至将宫某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拉入黑名单。

遭“拉黑” 诉至法院

2017 年 1 月， 宫某将鲁某诉至宝山法

院请求离婚， 但是鲁某不同意， 并表示夫妻

感情尚可， 将珍惜婚姻， 法院因此未准予离

婚。 但是判决生效后， 鲁某丝毫没有改善夫

妻关系的诚意。 2017 年 12 月， 宫某再次将

鲁某诉至宝山法院， 诉请离婚并要求鲁某返

还所购车辆， 所购房屋也归宫某所有。

庭审中， 鲁某辩称同意离婚， 但是车辆

是当时宫某赠送的生日礼物， 并不是以结婚

为目的所购， 因此不同意返还， 而且房屋自

己应当拥有一半份额。

但宫某当庭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鲁某微信中称：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先买车

吗？ 因为谁也不会平白无故送辆车给我的是

吧， 只有想好要结婚了， 算是承诺送我的。”

法院查明， 宫某所购房屋首付款均为宫某个

人财产支付，余款 170万元为两人贷款。后因

二人未能及时归还该房屋贷款， 相关权利人

曾诉诸法院， 该房屋现已被法院查封。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 被告对于离

婚意见一致， 法院予以准许。 共同共有的房

屋现已被法院查封， 本案不予处理。 关于车

辆归属问题， 法院认为， 宫某是基于结婚目

的赠与鲁某车辆的。 此后双方虽然缔结婚

姻， 但婚后两人未共同生活也是事实， 未达

到双方缔结婚姻的初衷。 基于公平原则， 宫

某要求返还该车辆， 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 宝山法院判决准予宫某与鲁某离

婚， 鲁某返还涉案车辆。 一审判决后， 鲁某

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骑着电动车行驶在路上时，

突然撞上一只蹿出的家养狗， 七旬老太受

惊后摔倒受伤， 黄老太一纸诉状将狗主人

吴某告到法院。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此案， 最终酌定吴某赔偿医疗费

等合计近 5万元。

2016 年 3 月 9 日， 黄老太骑着电动

车途经崇明区三星镇海滨村一户民宅前

时， 吴某饲养的狗突然蹿出至黄老太电动

车下， 受到惊吓的黄老太脸朝下摔在水泥

路上， 由路人报了 120 和 110。 后由 120

救护车将黄老太送至医院， 诊断为“急性颈

椎挫伤”。 当即转院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 该院入院诊断为“挥鞭伤”， 黄老太在

该院住院治疗至 2018年 3月 26日出院。

据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 黄老太损伤情

况应为自身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所致， 自身

疾病基础为主要作用， 此次外伤为轻微作

用， 不宜进行伤残等级评残。

吴某辩称， 对于狗致黄老太损害发生的

事实不持异议， 但黄老太的损伤情况为自身

疾病与外伤共同作用所致， 黄老太提供的证

明 《司法鉴定意见书》 也证实了这一点， 不

同意黄老太的赔偿请求。 开庭审理过程中，

吴某愿意对黄老太因跌伤引起的损害后果负

责， 而不愿意对原告自身疾病产生的损害后

果负责， 此次外伤仅为轻微作用， 只同意赔

偿黄老太总损失的 10%。 而黄老太认为， 鉴

定书仅是针对伤残等级评定而言的， 吴某依

法应全额赔偿原告的损失。 如果调解， 黄老

太只愿意让步总损失的 20%。 双方各持己

见， 未能达成一致。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吴某饲养动物致伤黄

老太， 对由此产生的后果， 吴某应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根据 《司法鉴定意见书》， 因黄

老太自身疾病产生的损害后果， 应由黄老太

自己承担。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摔伤！ 农宅家养狗蹿出惊七旬老太
法院： 赔偿医疗费等合计近 5万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陈某以写欠条的方式要求顾

某为自己装运货物， 却在事成之后妄图

“赖账”。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除自述外并无

证据可以证明陈某已结清运费的情况下，

陈某应支付顾某运费 48360 元及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月

1000元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

顾某在码头以船运方式为陈某装运货

物， 然而， 陈某却一直拖欠船运费。 2015

年 4 月 12 日， 陈某出具的欠条显示， 他

累计欠顾某船运费 79360 元。 因后期陈某

已现金支付欠款 31000元， 双方经协商同

意 2015 年 9 月 30 日陈某结清欠顾某的

48360 元， 并从 2015 年 4 月 15 日开始每

月补贴顾某利息 1000元直至结清为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随着付款期限届至

后， 经多次催讨无果后， 顾某将陈某诉至法

院， 请求判令陈某支付船运费 48360 元及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

月 1000元计算的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 陈某出具的欠条合法有

效， 陈某应按期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 由于

陈某未按期缴纳鉴定费， 鉴定机构作退卷处

理， 对陈某关于欠条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写

的抗辩不予支持。 此外， 陈某未举证证明涉

案运输业务是公司业务及前期 4万元运费已

结清， 且涉案欠款欠条仍在顾某处， 欠条上

备注另两张欠条单子陈某已收回， 一审法院

因此对陈某关于公司欠顾某 4万多元运费已

结清， 欠款关系已不存在的抗辩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发生运费争议后， 陈某主张

2015 年春节前后顾某最后一次向其催讨后，

双方此后所有的联系均为洽谈其他业务有悖

常理， 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 一审法院

判决陈某应支付顾某运费 48360 元及及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

月 1000元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

一审判决后， 陈某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

中院。 陈某认为， 涉案业务发生在自己公司

与顾某之间， 并非陈某个人对顾某的欠款；

支付欠款的前提是公司收到甲方支付的工程

款后， 才能支付给顾某。

上海三中院认为， 陈某在二审中并未提

出新的事实与理由， 陈某的上诉理由除其自

述外并无证据可以证实， 且均为一审诉讼中

已经陈述的理由， 二审法院亦难支持。

据此， 上海三中院对此案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打欠条先干活 活干完却妄图“赖账”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只是借工友手机打了个电

话， 信用卡竟然就被转走了 7000 元！ 近

日， 王某就遇到了这桩怪事。 原来是朱某

掌握了王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 只差

王某绑定个人账户的手机， 就能实施犯

罪。 于是， 借打电话就成为他最好下手的

理由。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朱

某犯信用卡诈骗罪， 判处拘役 4个月， 并

处罚金 2万元。

据公诉机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今

年 1 月 14 日， 被告人朱某经事先预谋， 得

知被害人王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 在朱

某上班之际， 借用王某手机打电话， 将王某

的银行卡绑定了自己的微信号。

今年 1 月 15 日， 朱某通过充值方式，

分两次从王某银行卡转账 2000 元、 5000 元

共计 7000 元至自己的微信钱包， 后又通过

微信转账方式， 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债务。

法庭上， 朱某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事实

没有异议。

法院认为， 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信用卡， 数额较大， 他的行为已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朱某到案后， 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朱

某能认罪认罚， 且在家属帮助下， 赔偿了

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 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依法对朱某作出判

决。

借工友手机打个电话 损失数千元


